








莆城政办〔2008〕136号


关于加强对调动人员工资管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为了规范工资管理，保障财政预算资金列支计划性运转，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关于加强对调动人员工资管理的通知》（莆市人薪[1997]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经研究，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我省的有关规定，除经选举兼任各级人大、政协常委及其以上职务人员，工资关系可继续保留在原单位外，其他人员经批准调动工作的（包括区内学校之间调动、学校教师调至其他事业单位的同一主管部门下的不同事业单位之间的调动），其工资关系必须随行政关系同时转入新调入单位，否则新调入单位不予报到。调出单位在开具行政关系转移证明的同时，应相应核减工资基金，办理调出人员工资关系转移手续。如不按本通知精神办理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将提请有关部门，给予效能告诫，且不再办理调动手续。新调入单位应在人员批准调动之日的一个月内办理好调入人员工资关系接转手续，并相应追加工资基金。逾期没办理完整，造成调入人员中断的工资，财政一律不予补发，概由新调入单位自行负责支付。
二、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半年内确定为同职级或同专业技术系列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转系列在两年内，一次申报并评审通过，确定为同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即聘任的，调入后因为按原职务而少发的职务、级别工资可予以补发，并连续计算任职时间。若确定或聘任职务时间超过半年、专业技术人员转系列超过上述年限而确定为原任职务的，原职务、级别工资可从确定之下月起予以恢复，但少发部分不予补发，也不连续计算任职时间。未确定为原职务人员，原级别、职务工资不予恢复，少发部分不予补发。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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